
嘉義縣立水上國民中學班級壁報實施要點 

一、目的：為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與多元價值觀，培養學生藝術及人文精

神，落實均衡的全人教育。 

二、實施方式﹕ 

 (一)以七、八年級各班輪作一次為原則。出刊事宜由各班學藝股長負全責，

並請導師協助。學藝股長必須於出刊前動員班上人力全力製作，並於

出刊前三日將壁報送至訓育組審查，並於出刊日期當日午休前繳至至

訓育組。 

（二）訓導處將於出刊兩週前集合當次負責班級之學藝股長，明確告知製作

主題、方式、尺寸、交件時間等相關事宜，並發給紙張。 

     (三）依規定主題製作，用字遣詞請文雅並禁用簡體字。請於製作完成後，   

          先請導師檢閱並簽章；班級名務必書寫明顯。 

     (四)出刊主題、班級、出刊月份請參見下方附表。 

三、獎懲﹕ 

    （一）班級參與製作認真者，請由導師簽報獎勵單或服務時數，未簽報班 

          級視同放棄。 

    （二）粗製濫造之班級，除退回重做外，並予以適當處分。未能按時動員

出刊之班級，學藝股長未善盡職責應予處分。 

四、 本辦法經   校長核准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出刊壁報負責班級輪流表 
 

主題 負責製作班級 繳交月份 備註 

國家防災日-防震教育 101.201 9 月 
 

敬師愛師-慶祝教師節特刊 102.202 9 月 
 

人權法治(性別平等、反霸凌) 103.203 10 月 
 

反毒 104.204 10 月 
 

戒菸、戒檳榔 105.205 11 月 
 

健康促進（潔牙、視力保健、健康體位） 106.206 11 月 
 

交通安全人人有責 107.207 12 月 
 

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108.208 12 月 
 

 

 


